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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八年地方政府公務人員五等考試簡章

  

壹壹壹壹、、、、考試日期考試日期考試日期考試日期：：：：

 98989898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26262626日日日日。。。。

貳貳貳貳、、、、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

98年9月22日至10月1日。 

參參參參、、、、錄錄錄錄取分發區及所屬考區取分發區及所屬考區取分發區及所屬考區取分發區及所屬考區：：：：

本考試採分區錄取、分區分發方式辦理。本考試分台北市、高雄市、台灣省北區 ( 包括基隆市、台北縣、桃園

縣、新竹縣市、宜蘭縣 ) 、台灣省中區 ( 包括苗栗縣、台中縣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 ) 、台灣省南區 ( 包

括嘉義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屏東縣 ) 、台灣省東區 ( 包括花蓮縣、台東縣 ) 、台灣省澎湖區 ( 澎湖縣 ) 、

福建省金門區及福建省連江區等九個錄取分發區。應考人須自行擇定一錄取分發區，錄取分發區一經選定寄遞

後即不得要求更改。應考人並不得自行決定考區，須於所選定之錄取分發區所屬考區應試。各錄取分發區及所

屬考區詳列如下：

錄錄錄錄取分發區取分發區取分發區取分發區 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 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
台灣省台灣省台灣省台灣省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台灣省台灣省台灣省台灣省    

中區中區中區中區

台灣省台灣省台灣省台灣省    

南區南區南區南區

台灣省台灣省台灣省台灣省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台灣省台灣省台灣省台灣省    

澎湖區澎湖區澎湖區澎湖區

福建省福建省福建省福建省    

金門區金門區金門區金門區

福建省福建省福建省福建省    

馬祖區馬祖區馬祖區馬祖區

所屬考區所屬考區所屬考區所屬考區 北部 南部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澎湖 金門 馬祖

考試地點考試地點考試地點考試地點 台北市(縣) 高雄市(縣) 台北市(縣) 台中市(縣) 高雄市(縣) 台東縣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肆肆肆肆、、、、應考資格應考資格應考資格應考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齡在十八歲以上，不限學歷。

伍伍伍伍、、、、考試類科及科目考試類科及科目考試類科及科目考試類科及科目：：：：

考試類科考試類科考試類科考試類科 
應試科目應試科目應試科目應試科目 

共同科目共同科目共同科目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3.法學大意 

4.行政學大意 

一般民政一般民政一般民政一般民政 
3.法學大意 

4.地方自治大意

社會行政社會行政社會行政社會行政 
3.社會工作大意 

4.社政法規大意 

人事行政人事行政人事行政人事行政 
3.法學大意 

4.人事行政大意 

戶戶戶戶政政政政 
3.法學大意 

4.戶籍法規大意

原住民族行政原住民族行政原住民族行政原住民族行政 
3.台灣原住民族史大意 

4.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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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行政勞工行政勞工行政勞工行政 

1.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2.公民(佔70%)與英文(30%) 

3.法學大意 

4.勞工行政與勞工法規大意

教教教教育行政育行政育行政育行政 
3.教育學大意 

4.教育法規大意 

財財財財稅稅稅稅行政行政行政行政 
3.財政學大意 

4.稅務法規大意 

會計會計會計會計 
3.會計學大意 

4.會計審計法規大意 

統計統計統計統計 
3.統計學大意 

4.資料處理大意 

經建行政經建行政經建行政經建行政 
3.法學大意 

4.經濟學大意

地政地政地政地政 
3.土地行政大意 

4.土地法大意 

圖書資訊管理圖書資訊管理圖書資訊管理圖書資訊管理 
3.圖書館學大意 

4.中文圖書分類編目大意 

政風政風政風政風 
3.法學大意 

4.公務員法（包括任用、服務與懲戒）大意

電子工程電子工程電子工程電子工程 
3.電子學大意 

4.基本電學大意

測量製圖測量製圖測量製圖測量製圖 
3.製圖學大意 

4.平面測量學大意 

註： 本考試除國文採混合式試題外，其餘皆以測驗式命題。

陸陸陸陸、、、、成績計算成績計算成績計算成績計算：：：：

本考試按各錄取分發區各類科需用名額決定正額錄取人數，並得視考試成績增列增額錄取人數，列入候用名

冊。總成績之計算，以各科目成績平均計算之。但有一科成績為零分或總成績未滿五十分者，均不予錄取。缺

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

柒柒柒柒、、、、分發訓練及限制轉調分發訓練及限制轉調分發訓練及限制轉調分發訓練及限制轉調：：：：

一、 本考試錄取人員須經訓練。錄取人員，按錄取分發區，依其考試成績，並參考其志願，分配台北市政

府、高雄市政府、台灣省各縣市政府及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政府暨其所屬機關(構)、學校訓練。訓練期

間，均不得辦理改分配。訓練期滿成績及格，由各訓練機關(構)、學校將訓練成績函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核定，始完成考試程序，報請考試院發給考試及格證書，並以原占訓練職缺予以分發任用。列

入候用名冊之增額錄取者，經用人機關自行遴用後，其訓練程序，與正額錄取人員之規定相同。

二、 前項訓練依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之規定辦理。

三、 本考試及格人員，訓練期滿成績及格取得考試及格資格之日起三年內不得轉調原分發占缺任用以外之機

關，須經原錄取分發區所屬機關再服務三年，始得轉調上述機關以外機關任職。

四、 前項及格人員於分發占缺之機關(構)或學校，如因業務調整而精簡、整併、改隸、改制或裁撤，須移撥安

置至其他機關(構)或學校時，繼續在原錄取分發區同職組各職系機關任職合併年資期滿，視同在原分發占

缺任用機關服務期滿。

五、
依考試院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十屆第十一次會議決議，本項考試錄取人員不得申請分回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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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機關（構）實務訓練。

捌捌捌捌、、、、報名注意事項報名注意事項報名注意事項報名注意事項：：：：

一、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或通訊報名，不論採何種方式報名，均須郵寄報名表件。

二、 郵寄報名表件地點：116台北市文山區試院路一之一號 考選部特種考試司第一科。

三、 報名手續：請參見「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應考須知」。

考試服務考試服務考試服務考試服務：：：：請接受社團機構提供的服務，請參加社團機構辦理的輔導。

◎◎◎◎應考須知應考須知應考須知應考須知：：：：外行考生擠熱鬧外行考生擠熱鬧外行考生擠熱鬧外行考生擠熱鬧，，，，內內內內行考生找門道行考生找門道行考生找門道行考生找門道。。。。

詳細應考事項請參閱考友社編印之「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應考須知」。

請親至考友社台北總社或各地分社洽購，不便親來者可利用線上訂購線上訂購線上訂購線上訂購。

◎◎◎◎考試考試考試考試教教教教材材材材：：：：名師指導片刻名師指導片刻名師指導片刻名師指導片刻，，，，勝君苦讀終日勝君苦讀終日勝君苦讀終日勝君苦讀終日。。。。

全套考試教材函授，包括：

((((一一一一))))命題講義命題講義命題講義命題講義：：：： 根據最新命題用書，精編全部命題重點，完全掌握命題範圍。

((((二二二二))))模擬試題模擬試題模擬試題模擬試題：：：： 長期追蹤歷屆試題，獨家建立完整題庫，完全掌握命題方式。

((((三三三三))))補充資料補充資料補充資料補充資料：：：： 蒐集最新時事資料，隨時提供考情動態，完全掌握命題趨勢。

請親至考友社台北總社或各地分社洽購，不便親來者可利用線上訂購線上訂購線上訂購線上訂購。

※※※※ 免費提供「函授服務簡介」－內容包括：函授辦法、函授進度表、教材樣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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